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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本次拟向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壹佰肆拾贰亿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1、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410,000,000元；
2、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360,000,000元；
3、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1,108,000,000元；
4、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820,000,000元；
5、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1,080,000,000元；
6、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00,000元；
7、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00,000元；
8、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55,000,000元；
9、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10,000,000元；
10、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400,000,000元。
本次公司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144,300.00 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

率为 70%以上的附属公司担保总额为 231,800.00万元， 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附属公司担保总额
为 912,500.00万元。 上述担保总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210,724.19万元）
的比例约为 94.51%，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未有除对全资或控股附属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
●公司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一、授信融资及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

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公司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列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佰肆拾贰亿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序号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申请授信额度（元） 备注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8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9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0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1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2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3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4 国家开发银行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合计 RMB 14,200,000,000
同意公司为下列附属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列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佰

壹拾肆亿肆仟叁佰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情如下：
序
号

被担保对
象

公 司 所
占 股 权
比例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最高担保金
额(元)

担保期限
（年）

担保
类型 备注

1
丽珠集团
丽珠制药
厂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3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80,000,000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5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3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3,410,000,000

2
珠海保税
区丽珠合
成制药有
限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60,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2,360,000,000

3
珠海市丽
珠医药贸
易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5,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33,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1,108,000,000

4
丽珠集团
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
限公司

87.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10,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9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820,000,000

5
丽珠集团
福州福兴
医药有限
公司

90.3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30,000,000 5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1,080,000,000

6
丽珠集团
（宁夏）制
药有限公
司

87.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20,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6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2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1,000,000,000

7
四川光大
制药有限
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70,000,000 5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00,000,000 3

小计 RMB 1,000,000,000

8
丽珠集团
利民制药
厂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55,000,000

9
焦作丽珠
合成制药
有限公司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0,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210,000,000

10
珠海市丽
珠微球科
技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400,000,000

合计 RMB 11,443,000,00
0

注：1、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北江公司”）另一股东--珠海中汇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公司股权 8.44%）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公司
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8.44%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2、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下称“福兴公司”）另一股东--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福兴公司股权 75%）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福兴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
提供 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3、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宁夏公司”）的股东--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宁夏公司股权 100%）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宁夏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100%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成立日期：1989年 11月 26日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
法定代表人：徐晓
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放射性药品、诊断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生物制品、生化试剂、医药中间体、保健食品、基因工程产
品、化工原料、化妆品、技术转让成果、吸入制剂（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別管理措施内容，涉及法
律法规必须报经前置审批的，凭前置审批文件方可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09,753,594.46
负债总额 1,338,561,098.39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205,866,293.57
净资产 1,671,192,496.07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86,350,163.96
利润总额 1,062,058,252.17
净利润 914,015,288.67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44.47%，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为 102,527,013.25 元。

2、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 09月 09日
住所：珠海保税区联峰路 22号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1282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无菌原料药、原料药、医药制剂、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从事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发、零售（不设店铺）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
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化
工产品的技术服务、仓储租赁。(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9,594,773.86
负债总额 737,301,425.72
银行贷款总额 49,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31,446,352.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358,031,437.99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6,716,485.80
利润总额 220,245,470.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85,615,393.74

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66.45%，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190,298,924.98 元。

3、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年 06月 22日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行政大楼 5楼 513、515、516、517室
法定代表人：陶德胜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西药制剂及原料、医药中间体等商品的进出口（具体按省经贸委粤经贸进字[1994]

157号文经营）；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年 8月 15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2,599,443.73
负债总额 264,004,426.9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62,655,098.84
净资产 88,595,016.83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2,423,508.76
利润总额 6,040,762.54
净利润 4,471,943.38

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74.87%，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73,959,355.87 元。

4、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 03月 28日
住所：广东省清远市人民一路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23988.7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兽药的生

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中间体的制造，化工原料及产
品的制造，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
口业务，医药相关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翻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培
训服务，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47,815,017.90
负债总额 1,783,518,179.23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744,442,385.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383,841,798.60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04,887,343.62
利润总额 452,437,894.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53,579,401.24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53.27%，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66,110,476.00 元。

5、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 11月 13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南港大道 8号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4170万美元
经营范围：药品、原料药、医药制剂中间体、食品添加剂及医药生产用的化工原材料（不含易燃易

爆及化学危险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的生产、批发、零售；药品生产技术的研发、服务、转
让（以上经营范围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灸、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 外
文翻译服务；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厂房、机械设备出租。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3,832,493.46
负债总额 368,719,144.36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350,005,965.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646,204,554.50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8,304,343.78
利润总额 232,328,688.0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97,651,209.12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35.67%，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44,317,434.57 元。

6、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08月 17日
住所：宁夏平罗工业园区 301省道南侧头石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L-苯丙氨酸、精氨酸；辅酶 Q10；卡那霉素的生产、销售；兽药：盐霉素钠、

盐霉素预混剂、恩拉霉素；盐酸林可霉素、洛伐他汀；霉酚酸、美伐他汀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厂房、设备租赁。（涉及许可证的按照许可证核准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北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9,177,604.47
负债总额 1,113,989,867.91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105,650,035.22
净资产 195,187,736.56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9,476,269.78
利润总额 92,141,168.85
净利润 86,409,865.63

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85.09%，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116,567,447.30 元。

7、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 12月 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外北街 56号
法定代表人：蔡信福
注册资本：14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中西药、中西成药，研究、开发新产品；销售本公司产品；批发保健品；中成药的生

产、技术转让（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前置许
可证的不得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0,619,591.58
负债总额 402,754,858.38
银行贷款总额 19,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02,410,579.08
净资产 1,037,864,733.20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3,097,570.50
利润总额 109,682,607.08
净利润 94,583,375.75

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27.96%，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58,910,748.50 元。

8、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成立日期：1997年 05月 24日
住所：广东韶关市工业西路 89号
法定代表人：蔡信福
注册资本：6156.10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各种医药制剂、多层共挤输液用膜制袋、医药原料（以上项目凭药品生产许可

证核定项目经营，涉证商品除外），各种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营养保健品、各类新药产品的研制和
开发。 产品内外销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特别准入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9,365,971.40
负债总额 442,710,446.11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407,884,137.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246,870,973.04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3,556,265.31
利润总额 83,253,093.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72,759,083.21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64.2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为 549,909.60 元。

9、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07月 10日
住所：焦作市马村区万方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以上范

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生产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186,262.16
负债总额 166,138,621.54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65,938,621.54
净资产 57,047,640.62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7,465,388.06
利润总额 15,321,201.38
净利润 14,078,394.50

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74.44%，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76,096,430.55 元。

10、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07月 03日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微球大楼 3楼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35348.68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零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0,603,820.19
负债总额 1,999,989.0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999,989.00
净资产 348,603,831.19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4,793,031.04
净利润 -4,793,031.04

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0.57%，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0.00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上述授信银行签订正式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 本次公司申请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是为了满足附属公司的经营业务需要，对

上述附属公司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公司持有新北江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87.14%，新北江公司的另一股东———珠海中汇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公司股权 8.44%）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公司
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8.44%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
保公平、对等。

3、新北江公司持有福兴公司 75%股权，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其担保责任范
围内提供 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4、宁夏公司为新北江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北江公司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宁夏公司提供
100%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5、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签署
有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0,774.6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210,724.19万元）的 7.50%，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附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
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1-025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1年 3月 22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天津天士力健康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天士力”）签署了《关于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7.24亿元受让天津天士力所持有的天津
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仁堂”）4,400万股股份，占天津同仁堂股份总数的 40.00%
（以下简称“本交易”）。

本公司已于 2021年 3月 2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天津同
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人民币 7.24亿元受让天津天士力持有的天津
同仁堂 4,400万股股份，占天津同仁堂股份总数的 40.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交易事宜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天士力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23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天士力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闫凯境）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6K62865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医药医疗行业、健康养生行业、食品行业、保健品行业进行投资（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西藏聚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50%
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34.50%
3 高林厚健（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
4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80%
5 天津天士力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18%
6 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02%

天津天士力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津同仁堂
证券代码：834915
股票交易场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时间：2015年 12月 11日
本交易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天津天士力于本协议申明及保证其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在本协议签署日及交割完

成日，不存在任何针对标的股份的未决的争议、诉讼、仲裁、司法或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
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将要对标的股份提起诉讼、仲裁、司法或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
致标的股份被冻结、查封的任何情形或者风险。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1981年 10月 08日
注册地：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八支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张彦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542718C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张彦森 41.00%
2 天津天士力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
3 天津市润福森商贸有限公司 18.00%
4 张彦明 1.00%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49,986,563.11
负债总额 284,762,197.62
应收款项总额 119,146,188.2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净资产 665,224,365.49

2020年 1-12月
营业收入 818,450,734.08
营业利润 221,279,321.67
净利润 197,234,899.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1,157,16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968,628.83

天津同仁堂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天津同仁堂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本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天津天士力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署了本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股份转让
（1） 天津天士力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将其合法拥有的天津同仁堂在股转系统挂牌

转让的流通股 4,400万股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受让标的股份。
（2）天津天士力同意转让的股份包含标的股份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标的股份未设定任

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
2、股份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本公司和天津天士力双方同意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中有关协议

转让的规定，在股转系统进行转让。
（2）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7.24亿元（大写柒亿贰仟肆佰万元整）（以下简称“交易对价”），交易标的股

份为天津天士力合法持有的天津同仁堂流通股 4,400万股。
（3）本协议签订后，如果天津同仁堂在交割完成前发生派息、送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标

的股份所对应的权益均属于本公司所有，交易对价不予调整。 如果在交割完成前天津同仁堂向天津天
士力进行分红的，天津天士力应在收到标的股份对应的分红之日起三（3）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全额支付
至本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或者相应调整交易对价，从交易对价中扣减该等分红金额。

3、交割
（1）双方同意，本交易的交割应取决于下列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
①天津天士力就本交易取得了其内部审批，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以及/或者股东会的批准；
②本公司就本交易取得了其董事会的批准；
③双方就本交易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份的协议转让手续，包括但不限
于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对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登记。

如果上述交割先决条件未能在 2021 年 4 月 9 日之前或经双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日期内全部
得到满足，本协议自动终止，且双方不构成违约，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标的股份全部过户至本公司名下之日为交割完成日。
4、生效条款及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本公司就本交易取得董事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同仁堂经营业绩稳健，产品独特且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2021年 3月 9日，天津证监局已公示

接受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IPO）的辅导申请。 本交易完
成后，本公司不仅可在中药业务发展方面与天津同仁堂进行一定的协同，而且还可以通过其现金分红
或首次公开募股上市等方式实现相应的投资收益。 本交易预计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交易的交割尚需在双方约定期限内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对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及向

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登记，交割是否能如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因天津同仁堂经营受医药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未来可能出现业绩下滑情况。 目

前天津同仁堂 IPO为辅导阶段，后续尚需经历辅导验收、申报受理、交易所审核、证监会注册以及发行
等阶段， 最终能否成功实现 IPO上市仍存在不确定性， 故公司本次交易存在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
险。

本公司未来会根据交易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3、《关于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4、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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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1524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098,203 股，每
股面值 1 元， 每股发行价格 50.1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457,819,970.3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共计
37,519,603.53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420,300,366.77 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由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划入公司账户中并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第 4003301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1,420,300,366.77 元， 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1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29,562.72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1,685.32
3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 14,328.94
4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 5,311.73
5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41,141.33
合计 142,030.04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1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29,562.72 9,163.05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1,685.32 51,685.32
3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 14,328.94 7,769.70
4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 5,311.73 5,311.73
5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41,141.33 29,516.03
合计 142,030.04 103,445.83

三、本次调整“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具体投资计划的概述及原因
经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29,562.72 万元，主要投资内容包括艾普拉唑片、注射用艾普拉唑钠
的深度开发以及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9,163.05万元。

为充分保障注射用艾普拉唑钠的生产经营需要， 经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将“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子项目“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的建设地点
调整至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 P06建筑一楼。 除建设地点调整外，“化药冻干粉针车

间建设”的建设内容、实施主体、投资金额及项目可行性等均未发生变更。 此外，“注射用艾普拉唑钠”
新适应症的临床试验于 2020年 12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由于获批时间晚于预期，临床试验
的开展将相应延后，项目仍具备可行性。

综上所述，“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2020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未
达预期，现结合各子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现对“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的投资计划进行调整，调整后项目的投资计划详情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合计

艾普拉唑片 深度开
发

研发设备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800.00
产业化开发及技改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00.00
上市后临床研究 800.00 400.00 200.00 200.00 1,600.00

注射用艾普
拉唑钠

深度开
发

研发设备 200.00 200.00 100.00 100.00 600.00
产业化开发及技改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00.00
上市后临床研究 3,000.00 1,800.00 900.00 639.67 6,339.67

化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 7,592.40 2,667.60 - - 10,260.00
合计 11,992.40 5,467.60 1,600.00 1,339.67 20,399.67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提出的，仅对“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

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后续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
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监事会决议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

同意上述事宜。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事项进行了

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丽珠集团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

司业务开展情况等因素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丽珠集团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丽珠集团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

划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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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 3月 22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拟续聘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现将有关详情
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以及执业证书。 在对公司

2020 年度的审计工作期间，工作勤勉尽责，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顺利完成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表现了优秀的执业操守和业务素质。 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及投资者
保护能力。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并拟支付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79 万元整
（含税），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6万元整（含税）。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1981年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广场五层
首席合伙人：李惠琦
执业证书颁发单位及序号：北京市财政局 NO 0014469
截至 2020年末，致同所从业人员超过五千人，其中合伙人 202名，注册会计师 1,267 名，签署过证

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400人。
致同所 2019 年度业务收入 19.90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14.89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3.11 亿元。

2019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194家，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费总额 2.58 亿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8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致同所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5.4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2019 年末职业风

险基金 649.22万元。
致同所近三年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致同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4 次和自律监管措施

0次和纪律处分 0次。 11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
措施 5次和自律监管措施 0次。

2、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 李恩成，200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 年开始在致

同所执业，201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5份。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芳，200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 年开始在

本所执业，2011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份。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刘立宇，199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 年

开始在致同所执业，2007年成为致同所质控合伙人，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3份。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致同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 215万元（不含审计期间交通食宿费用），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179 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 36万元。 审计费用系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及分布情况协商确定，较上一期审计收费增长 7.50%。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了解，对其独立性、专业胜任

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调研。 经核查，一致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
公司提供年报等审计工作的资质，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效地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拟续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 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3月 2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

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1-01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以
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3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现场会议
地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9 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
际参会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地

反映了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公司 2020年度与相关关联方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详情

如下：
1、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及其子公

司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47,675.09 万元， 其中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2020 年-2022 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
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健康元及其子公司 2021年就采购商品交易上限金额为 4.56 亿元；本次预计
的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累计金额约为 15,399.5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资产（1,210,724.19万元）的 1.27%，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其他关联方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8,292.0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210,724.19 万元）的 0.68%，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公司预计 2021年度与其他关联方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282.6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210,724.19 万元）的 0.02%，无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公司预计 2021年度与其他关联方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 6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210,724.19 万元）的 0.005%，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 公司预计 2021年度与其他关联方上海健信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754.7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210,724.19 万元）的 0.06%，无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 公司预计 2021年度与其他关联方珠海市丽珠基因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 117.0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1,210,724.19 万元）的 0.01%，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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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

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3号”)。 解释第 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
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 引入
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
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
业或联营企业等。 基于上述，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3、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除

上述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解释第 13号进行的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对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同
意对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是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3、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3 日


